
110學年度中原大學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行政注意事項 

一、計畫補助經費項目： 

本項補助於110學年度起以獎助金方式發放，每案補助新台幣8,000元整 

二、請款方式：  

（一）核定通過之計畫即日起可開始執行。 

（二）獲獎同學請於110年10月22日前，至研究發展處(維澈樓605室)完成人事印領清冊

簽領作業。 

三、研究計畫執行： 

（一）計畫經核定補助後應確實執行，除指導教授因資格不符或因故無法指導研究計

畫外，均不得變更；如欲變更請填寫國際合作暨學術補助處理單向研發處提出申

請。 

（二）研究期間：110年7月1日至111年2月底止，計8個月。 

四、繳交研究成果報告： 

（一）繳交期限：獲補助學生應於111年3月29日前，將研究成果報告1份，併國際合作

暨學術補助處理單，經指導教授及相關主管簽名後送研發處彙辦，逾期繳交者，

不得參與本校研究創作奬之評選。 

（二）報告格式：需為完整報告，封面依本校規定製作，內容及頁數不拘。 

（三）教師曾指導學生執行本項補助而有學生未繳交研究成果報告且未申請變更者，將

停止受理其申請案。 

五、業務承辦人： 

（一）計畫核定：研發處徐聖旻先生，分機2524。 

（二）經費核銷：會計室章心怡小姐，分機2422。 


